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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宇集团”、“公司”或“发行人”）

对外公布的《广宇集团：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

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

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

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

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

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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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9月6日印发的“[2015]2053号”文批复

核准，广宇集团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3亿元的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二、债券名称 

本期债券的名称为“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的证券代码为“112438”，简称为“16广宇01”。 

四、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1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本期债券按面值发行。 

（三）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四）债券形式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4 

 

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等操作。 

（五）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内的3 

年内保持不变。 

（六）发行首日及起息日 

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16 年 8 月 30 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8 月

30 日。 

（七）付息日 

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8月3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

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八）兑付日 

本期债券到期兑付日为 2019 年 8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利息登记日 

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确定。 

（十）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30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止。 

（十一）还本付息的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二）付息、兑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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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三）信用等级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十四）担保条款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六）发行对象、发行方式与配售规则 

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售的方式。本次债券的发

行对象为《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

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网下申购采取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方式。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簿记建档的投资者的

有效申购将优先得到满足。配售过程中，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

利率）的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视为有效申购，将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申购

利率相同的情况下，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在参与簿记建档的有效申

购均已配售的情况下，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可向未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的

网下认购进行配售。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相关规定，自主决定本期债券

的最终配售结果。 

（十七）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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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十八）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的发行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十九）拟上市交易场所 

本期债券拟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二十）质押式回购 

本期公司债券无质押式回购安排。 

（二十一）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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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osmos Group Co., Ltd. 

2．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3．股票简称及代码：广宇集团、002133 

4．法定代表人：王轶磊 

5．股份公司设立时间：2004 年 10 月 18 日 

6．注册资本：77,414.42 万元 

7. 注册地址：杭州市平海路 8 号 

8．办公地址：杭州市平海路 8 号 

9．邮政编码：310006 

10．电话：0571-87925786 

11. 传真：0571-87925813 

12．互联网网址：www.cosmosgroup.com.cn 

13.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及出租、实业投

资，室内外装饰、工程技术咨询、仓储服务，建筑材料的销售。 

14. 组织机构代码：14312515-0 

15. 所属行业：房地产行业 

16. 信息披露负责人及联系电话：华欣、0571-87925786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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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秉承“求实、诚信、开拓、创新”的宗旨，继续实施“稳中求

进”的经营策略。主抓项目建设和产品销售，注重房地产项目进度管理，加快周

转，促进销售。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6,468.20 万元，同比减少 17.3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8,997.88 万元，同比增长 25.48%。截至 2017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819,785.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294,859.14

万元，资产负债率 59.40%，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30.77%。 

2017 年，公司实现商品房销售合同签约面积 19.41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 30.62

亿元，签约金额完成年度计划的 87.5%。武林外滩、锦绣桃源等项目受政策原因

未能完成年初制定的销售计划。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可售商品房建筑面积 16.27

万平方米。 

2017 年，公司新开工面积 40.47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计划的 345.90%，舟山

锦澜府邸项目、黄山桃源里项目和新昌锦江府项目均按计划或早于计划实现开

工。公司全年完成竣工面积 36.73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计划的 100%，杭州公园

里项目、舟山锦澜公寓项目和黄山江南新城（部分）项目均按计划实现竣工。截

至 2017 年末，公司在建面积 40.47 万平方米。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土地储备 5

块，2018 年 1-2 月公司新增土地储备 3 块。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储备规划可建建

筑面积 18.11 万平方米，权益建筑面积 18.11 万平方米。 

2017 年度，公司通过招拍挂及合作开发等模式新增土地储备情况如下： 

序号 宗地编号/项目名称 权益比例 

（%）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杭政储出 

（2017）11号地块 

100 3,345 2,1800 

2 新昌 

2017年经5号地块 

100 69,720 216,700 

3 杭政储出 

（2017）36号地块 

100 7,004 31,978.1 

4 杭政储出 

（2017）55号地块 

100 7,640 34,470 

5 天台赤城地块 

(TCC04-0507和TCC04-0513） 

100 76,702 93,000 

2017 年度，公司主要在建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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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持股比例 

（%） 

预计总投

资 

（亿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

已投资金额 

（亿元） 

计容规划建

筑面积 

（万方米） 

已完工面积（万

平方米） 

1 杭州-公园里 50.10 12.65 12.65 10.32 14.3 

2 舟山-锦澜公寓 100 13.14 13.14 12.57 18.73 

3 舟山-锦澜府邸 58 7.36 3.90 6.58  0 

4 黄山-桃源里 51 2.85 1.05 5.14 0 

5 新昌-锦江府 100 15.5 5.64 15.34 0 

2017 年度，公司主要销售和结算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持股比

例 

（%） 

计容规划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可售面积 

（万平方米） 

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结算面积（万平

方米） 

1 杭州-公园里 50.10 10.32 5.0 4.9 2.93 

2 舟山-锦澜公寓 100 12.57 2.8 2.0 10.37 

3 舟山-锦澜府邸 58 6.58  5.4 2.5 0 

4 黄山-桃源里 51 5.14 5.1 1.8 0 

5 肇庆-星湖名郡 80 60.02 9.1 6.0 7.28 

2017 年度，公司自持物业出租情况如下： 

序号 物业名称 权益比例 

（%） 

楼面面积 

（平方米） 

出租率

（%） 

1 平海公寓商业街 100 2891 100 

2 河滨公寓商业广场 100 13609 100 

3 新东方大厦商业广场 75 27227 100 

4 西城商铺 

（西城年华与西城美墅） 

100 5439 95 

5 鼎悦府文化创意街 100 8816 93 

6 上东商铺 

（上东领地、上东臻品、上

东名筑与东承府） 

100 4993 50 

7 锦绣桃源商铺 100 5913 28 

截止 2017 年末，公司融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万

元） 

融资成本区间 期限结构 

1 银行贷款 77325 基准及基准上浮

15%-20% 

一年内到期：8375万元 

长期借款：68950万元 

2 债券 10000 8% 3年期 

3 信托融资 20000 9% 2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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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金融机构

融资 

18000 7% 2年期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46,468.20 万元，

同比减少 17.38%；营业成本 270,858.85 万元，同比减少 13.12%；销售费用 4,062.71

万元，同比减少 7.48%；管理费用 11,731.55 万元，同比增长 59.76%；财务费用

4,263.02 万元，同比增加 208.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8,997.88

万元，同比增长 25.48%。 

2017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日 增减率 
2015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19,785.86 818,322.30 0.18% 873,502.05 

负债总额 486,933.60 500,219.60 -2.66% 553,99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94,859.14 282,011.30 4.55% 272,569.99 

总股本 77,414.42 77,414.42 0.00% 77,414.4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率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46,468.20 419,365.43 -17.38% 171,953.72 

营业利润 39,756.95 58,011.51 -31.47% -4,769.19 

利润总额 39,726.99 58,251.56 -31.80% -3,963.53 

净利润 28,926.20 40,835.29 -29.16% -5,80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997.88 15,140.13 25.48% -6,440.1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增减率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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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447.25 185,063.57 -72.74% 151,696.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6,673.37 -84,838.18 -61.10% 15,151.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144.86 -75,192.55 133.44% -179,298.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61,081.26 25,032.83 -344.00% -12,4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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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募集资金情况 

经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5 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13 亿元（含 13 亿元）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 6 日印发的“[2015]2053 号”文

批复核准，广宇集团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3 亿元的公司

债券。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完成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 1 亿元，票面利率为 8.00%。2016 年 9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以及

深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2016 年 10 月 11 日，在深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布了《广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

告书》，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14 日，证券代码为 112438。 

根据《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照《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

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10.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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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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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2016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8 月 3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支付 2016 年月 30 日至 2017 年 8 月 29 日期间的

利息。付息金额：8.00 元（含税）/张。该次债券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7 年

8 月 29 日，凡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 16 广宇 01 债券的投资

者享有获得该次利息款的权利。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已经将该期间

的利息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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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出具的《广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17 年 5 月 24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7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18 年 6 月 20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

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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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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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

保）担保余额为 0，实际发生额合计 5,880 万元，占 2016 年末净资产的 1.85%。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及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均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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